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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星期二)中午12時10分 

地點：Google Meet視訊會議 

主席：賀院長瑞麟                                                                                     紀錄：郭佩蓉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宣讀上次（113年5月8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提案一：修正本校文化事業發展碩士

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研究生修業要

點】案。 

照案通

過。 

文化事業發展

碩士學位學程

原住民專班 

已公布實施。 

提案二：修正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案。 

照案通

過。 

文化創意產業

學系 

已公布實施。 

提案三：修正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案。 

照案通

過。 

文化創意產業

學系 

已公布實施。 

臨時動議：修正本校中國語文學系

【系主任選薦要點】案。 

照案通

過。 

中國語文學系 已公布實施。 

貳、主席報告： 

下列校級會議代表經人社院院務委員於線上投票，推薦名單如下: 

113-114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人社院代表(一男一女) 

順序 姓名/性別 

1 視藝系牟彩雲教授/女 中文系簡光明教授/男 

候補 視藝系陳燕如副教授/女 文創系蔡玲瓏教授/男 

候補 應日系郭碧蘭教授/女 文創系張重金助理教授/男 

*最終聘任人選以秘書室發聘函告知為主。 

113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委員人社院代表(兩男兩女) 

順序 姓名/性別 

1 中文系簡光明教授/男 中文系林秀蓉教授/女 

2 中文系黃文車教授/男 社發系蔡依倫教授/女 

候補 文創系蔡玲瓏教授/男 文創系林思玲教授/女 

候補  中文系余昭玟教授/女 

*最終聘任人選以人事室發聘函告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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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擬訂定本校人文社會學院【『邱文助董事長孝親獎學金』遴選辦法】案，

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毓寶建設有限公司捐款單，指定捐給屏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100萬元

整，用於獎勵平時具有孝親德性具體事蹟，可供學習仿效之本校人文社

會學院學生。為辦理本獎學金相關業務，特訂定國立屏東大學人文社會

學院『邱文助董事長孝親獎學金』遴選辦法。 

二、 通過後自113學年度第2學期開始實施。 

三、 檢附本校人文社會學院『邱文助董事長孝親獎學金』遴選辦法草案逐點

說明表及草案全文。【附件1，P.1-4】 

辦法：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擬修正本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修正本要點部分條文： 

（一） 修正第二點，增訂本會議選任代表及學生代表之遴選規定。 

（二） 修正第七點，增訂會議邀請相關人員規定。 

（三） 修改第八點、第九點及第十點條次。 

二、 檢附本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修正草案

全文。【附件2，P.5-7】 

辦法：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行政會議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案由：擬訂定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文化創意產業實務體驗課程實施要點】

案，請討論。 

說明： 

一、 為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及增進實務經驗，並促進產學合作訂定本實施要

點。 

二、 案經文化創意產業學系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113.09.10)審議

通過。 

三、 檢附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文化創意產業實務體驗課程實施要點草案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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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說明表暨其修正草案全文。【附件3，P.8-14】 

辦法：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視覺藝術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案，請討論。 

說明： 

一、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中針對創作與論述口試規定，提出

申請日期必須與計畫發表通過日期相隔二個月，提出申請日期與口試日

期必須再相隔14天以上。上述兩個期程限制列於不同條款中，在文字閱

讀上容易漏失，造成研究生誤解，指導老師與系辦公室協調口試委員時

間也需再三計算。 

二、 修正本要點部分條文如下： 

（一） 修正第六點第四款，擬將「二個月後得再提出審查申請…」修改為

「二個月後得再舉行…」，使最早口試日期在實務執行上易於判定

為二個月後，並增加「應於發表日期前七天(校內委員)或十四天(校

外委員)提出申請」，以增強提出申請日期之明確性。 

（二） 修正第七點第一目，擬將二個月後得「申請」改為「舉行」口試，

並增加「應於口試日期前多少天提出申請」之文字，增強提出申請

日期之明確性。 

三、 通過後自113學年度起之申請者適用。 

四、 案經視覺藝術學系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113.7.1)審議通過。 

五、 檢附本校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修正

草案全文。【附件4，P.15-19】 

辦法：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視覺藝術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視覺藝術學系【數位媒體設計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案，

請討論。 

說明： 

一、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中針對創作與論述口試規定，提出

申請日期必須與計畫發表通過日期相隔二個月，提出申請日期與口試日

期必須再相隔14天以上。上述兩個期程限制列於不同條款中，在文字閱

讀上容易漏失，造成研究生誤解，指導老師與系辦公室協調口試委員時

間也需再三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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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正本要點部分條文如下： 

（一） 修正第六點第四款，擬將「二個月後得再提出審查申請…」修改為

「二個月後得再舉行…」，使最早口試日期在實務執行上易於判定

為二個月後，並增加「應於發表日期前七天(校內委員)或十四天(校

外委員)提出申請」，以增強提出申請日期之明確性。 

（二） 修正第七點第一目，擬將二個月後得「申請」改為「舉行」口試，

並增加「應於口試日期前多少天提出申請」之文字，增強提出申請

日期之明確性。 

三、 通過後自113學年度起之申請者適用。 

四、 案經視覺藝術學系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113.8.5)審議通過。 

五、 檢附本校視覺藝術學系數位媒體設計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案對

照表暨其修正草案全文。【附件5，P.20-22】 

辦法：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應用英語學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原則】案，請討論。 

說明： 

一、 配合本校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辦法，由每學分數不得低於80小時，修正為

暑期實習每學分數不得低於70小時。學期實習開設九學分，以六百四十

小時之校外實習課程為原則。 

二、 自111學年度入學生適用。 

三、 案經應用英語學系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113.09.03)審議通

過。 

四、 檢附本校應用英語學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原則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修正

草案全文。【附件6，P.23-25】 

辦法：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應用英語學系碩士班(Graduate School of Applied English)裁撤案，請討

論。 

說明： 

一、 旨揭應用英語學系碩士班已於109學年度向教育部提請停招申請並通過。 

二、 碩士班於112學年度第二學期最後一位碩士班學生畢業後，已無在學學

生，故提裁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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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經應用英語學系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113.09.03)審議通

過。 

四、 檢附應用英語學系115年規畫總說明及裁撤報告書。【附件7，P.26-28】 

辦法：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關於國立屏東大學張平沼總裁暨陳淑珠董事長伉儷獎助學金申請案，請

討論。 

說明： 

一、申請方式：每學年第一學期由承辦單位校友服務組公告周知，於申請期

限內，由本校各學院（教育學院、人文社會學院、理學院、資訊學院、

管理學院）相關會議審核並推薦符合資格之學生各一名，檢附相關申請

資料予承辦單位。 

二、獎助對象：本校特殊優異表現之學生(惟家境清寒或中突遭重大變故者，

得優先考慮)。 

三、獎助名額及金額：每年補助五名，每名獎助新臺幣伍萬元整。 

四、申請資格： 

(一) 在學期間於學習領域上有特殊優異表現證明或其他獲獎證明者。 

(二) 在校成績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平均達八

十分以上者。 

(三) 受領本獎助學金者，在學期間以限領一次為原則。 

 (111年獲獎同學：社會發展學系謝宜珊；112年獲獎同學：中國語文

學系黃靖閔) 

五、各學系學生申請名單如下： 

(一) 社會發展學系：張育菱 

(二) 中國語文學系：温秉薰、曾登富 

(三) 音樂學系：陳沛妤、張善淵、許茗皙 

(四) 應用英語學系：林玉琥、李昀臻、王榕兒 

(五) 英語學系：劉秀貞、劉家恩、莊硯涵 

六、檢附各學系學生申請資料。【附件8，P.29-40】 

辦法：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提報至實習就業輔導處校友組。 

決議：請各位委員檢視申請資料，並至 Google表單進行線上投票，院辦再依最

終投票結果送件。(依投票結果提報應英系林玉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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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略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 同日13時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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